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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17
X3GD20260
5130111

揭阳市榕城区仙桥
街道槎桥村四号路
东光地段的联亨鞋
业 有 限 公 司 有 异
味，废气超标排放
。

榕城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2026年5月14日，市生态环境局榕城分局会同市
自然资源局榕城分局及仙桥街道办事处对揭阳
市联亨鞋业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检查，检查时该
公司油压机正在作业，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正
常运行；因切片生产线没有作业，生物质锅炉
自2025年12月停用至今，1#废气排放口及锅炉
废气排放口不具备现场采样监测条件。榕城分
局现场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该公司2#排放口
进行采样，并在公司厂界下风向位置开展无组
织废气监测，监测数据显示能达标排放。检查
时发现该公司油压成型工序废气收集不完善，
产品在成型及存放过程中会散发轻微异味。

部分属实

完成油压工序废
气收集设施优化
及 车 间 围 挡 完
善，确保废气收
集效率提升，定
期维护污染防治
设施并更换活性
炭，实现生产过
程中无明显异味
、废气稳定达标
排放，杜绝异味
扰民。

针对异味，已落实企业优化油压
工序收集设施，完善车间围挡措
施，提高废气收集效率，同时定
期开展污染防治设施维护与活性
炭更换工作，确保废气收集、处
理到位，避免异味扰民。

已办结 无

20
X3GD20260
5130115

揭阳市揭东区桂岭
镇玉白村凤甲堂后
的山林被毁，开采
红土，开办猪场、
塑料厂、瓦窑厂。

揭东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揭阳市揭东区桂岭镇玉白村凤甲堂后的山林被毁，
开采红土。经查，第一处地块机械作业痕迹年代久
远，现场塌方区域已自然长出林木，无近期新开挖迹
象；第二处地块现场无发现新增采挖行为，裸露山体
已自然生长大量小树及植被；第三处现场发现山体裸
露面积约1300平方米，周边存在有新近取土痕迹，涉
事三处地块规划地类为商品林地，我区林业主管部门
将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依规依法严肃处置。
2.经现场对照该有关资料，养殖场属于符合审批范围
内的生产建设活动。
3.塑料厂区现场无留存生产原料，相关生产设备部分
已拆除，不具生产作业条件。
4.瓦窑厂现场有两座立式土制砖瓦窑等相关建筑物。
已对该瓦窑厂进行查封，并责令立即停止烧制作业，
限期拆除生产设备。

部分属实

持续跟进整改工
作，并依规依法
进行严肃处置，
避免此类问题再
次发生。

落实有关部门加强监管，督促养
殖经营主体严守农地农用底线，
严禁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开展非农
建设，坚决杜绝超范围、超标准
违规用地。塑料厂清理拆除工作
已全部完成，涉事地块规划地类
为商品林地，揭东区林业部门已
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依规依法严
肃处置。责令瓦窑厂立即停止烧
制作业，限期拆除生产设备，对
破坏的林地恢复植被，涉事地块
规划地类为商品林地，揭东区林
业部门已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依
法依规严肃处置。

已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24
X3GD20260
5130114

揭阳市揭东区坪埔
村坪埔老食品站生
猪定点屠宰场，有
异味、噪声，生产
废水外排，废弃物
随意堆放。

揭东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查，该屠宰场自2026年1月1日起全面停产，
没有屠宰废水外排问题，该场正在升级改造，
现场存有少量废旧屠宰设备，施工产生噪声。

部分属实

持续做好环境整
治、消杀除臭、
卫生保洁与常态
化巡查。

责令该屠宰场文明施工，合理安
排作业时间，对废旧屠宰设备进
行全面清理；同时加强场区保洁
、消杀与通风，保持场内环境整
洁，杜绝异味产生，切实维护周
边群众正常生活秩序。

已办结 无

29
X3GD20260
5130107

揭阳市揭西县南山
镇上寮村乌石下区
域存在毁林现象。

揭西县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经核查，本案涉及林地有两块，位于山谷地
段，森林资源档案均显示为无立木林地，被利
用前主要有杂草、小灌木、藤蔓和零星乔木。
地块一：当事人杨某明2017年开始在此地块搭
建简易养猪铁皮棚和建设管理用房；另一当事
人曾某达超过审批范围采伐行为。地块二：绝
大部分为石头山，当事人杨某明从2026年2月清
理石头山表面的植被，开垦种植茶叶等作物。
杨某明在此地块还涉及2023年12月滥伐杂木行
为。

属实

2026年5月17-18
日，南山镇政府
组织拆除了杨某
明违法建设的管
理用房和简易养
猪铁皮棚，杨某
明主动于2026年5
月19日按标准完
成复绿事宜。

杨某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揭西县林业局
于5月15日以涉嫌非法开垦造成林
地毁坏行为对当事人杨某明进行
立案调查，并要求南山镇政府责
令当事人限期拆除建筑构建物，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迅速按标准
完成复绿。曾某达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揭西
县林业局于5月17日以涉嫌滥伐林
木行为对当事人曾仲达进行立案
调查。揭西县林业局将根据司法
鉴定结果及现场调查核实情况作
进一步处理，如有证据证明相关
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即移交司法
部门依法处理。
2026年5月17、18日，南山镇政府
组织拆除了杨某明违法建设的管
理用房和简易养猪铁皮棚，杨某
明主动于2026年5月19日完成整改
复绿。

已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36
X3GD20260
5130122

揭阳市惠来县溪西
镇清平村叶厝经济
联 社 村 的 一 条 明
沟，承接后山村生
活 污 水 ， 散 发 异
味；村内一处池塘
与该明沟相连，水
体黑臭。

惠来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现场核查，该明沟上游涉及后山、甘坑、塘
田三个自然村。其中，后山村建有两个厌氧池
和一个人工湿地；甘坑自然村建有厌氧池和人
工湿地；塘田自然村的生活污水管网已并入后
山村的人工湿地，仅有后山村一个厌氧池未配
套人工湿地。信访人反映的“散发异味”在清
理前确实存在，主要原因为河道淤积、水浮莲
及垃圾堆积腐烂，而非生活污水直排所致。

基本属实

清理淤泥、水浮
莲和垃圾等，完
成明沟及池塘的
清理整治，改善
明沟及池塘水体

。

溪西镇及清平村在日常巡查中已
主动关注该河道环境问题。2026
年3月28日，镇村主动发现该河段
水浮莲丛生、淤泥堆积等问题，
当即组织了水浮莲清理。同时，
结合“惠来县溪西镇排涝主河道
清淤疏浚治理工程”，已于2026
年5月11日对该河段淤泥及垃圾进
行了清理，有效改善了河道水体
问题。2026年5月14日现场核查时
河道内无明显垃圾和水浮莲，异
味已基本消除。池塘缺乏活水补
充，水体流动性较差，存在部分
杂草及漂浮物现象，2026年5月15
日已完成对池塘的清理整治并引
入活水，水体得到明显改善。同
时，对未实施人工湿地的厌氧池
进行改造，采取建设地埋式成品
一体化处理设备，从源头减少污
水影响。

已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44
X3GD20260
5130056

揭阳市揭西县凤江
镇阳夏村、凤西村
一带的多家食品加
工厂，偷排废水，
有异味。

揭西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针对信访人反映的“揭阳市揭西县凤江镇阳夏
村多家食品厂偷排废水，有异味。周边河道水
体黑臭。”情况部分属实。
1、企业现场执法检查情况：检查小组随机抽取
16家企业进行突击现场执法检查，企业污水处
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水口、排放口在线数据没
有显示异常，没有发现偷排、漏排环境违法排
污行为。
2、水质监测情况：检查小组在信访点位内各沟
渠分段及入河口进行取样监测，取样点共
13个，监测结果显示：A13赤竹坑村民小组戏棚
后沟渠的水样为劣V类水质，其余12个监测点位
沟渠及入河口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编号GB3838-2002）IV类、V类水质标准
。
3、其他排查情况：针对A13赤竹坑村民小组戏
棚后沟渠的水样为劣V类水质的问题，经检查小
组实地排查，问题集中在凤江镇凤西村赤竹坑
村民小组戏棚后沟渠，该沟渠为雨水排涝渠，
长约120米，沟渠宽约0.3米至0.5米，水色偏深
、观感较差，有生活污水味，最终汇入赤竹坑
干渠，是周边群众直观感受强烈的主要点位。
该沟渠水质异常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该沟
渠日常管护欠缺，杂草长满渠体，枯枝杂物交
叠堆积，渠口局部堵塞，导致水体流通不畅、
积存变质；二是个别居民生活习惯欠佳，在渠
边堆肥堆杂，部分积液流入沟渠，对该沟渠水
质造成影响。

部分属实

对凤江镇凤西村
赤竹坑村民小组
戏棚后沟渠进行
清理，使沟渠恢
复整洁，整改完
成。

凤江镇人民政府立即采取应急措
施，用泵车收集水质异常水体到
污水处理厂处理，对凤西村赤竹
坑戏棚后沟渠进行钩机清淤、垃
圾转运、水体保洁、消杀除臭，
快速改善水体观感、消除异味，
彻底清除渠底淤积物，打通渠口
堵塞点，并对沟渠周边环境进行
彻底整治，于5月17日完成整改，
目前已对该沟渠完成清理，沟渠
恢复干净整洁。

已办结 无

101
D3GD20260
5130035

揭阳榕城区临江南
路汇金新城小区附
近，摩托车行驶产
生噪声。

榕城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排量机动车行驶过程中产生噪音。 属实

减少机动车行驶
产生的噪音。

经调研，确认系大排量机动车行
驶和周边道路车流缓行产生噪音
。已将该点位纳入“高频扰民区
域”重点管控清单，实行错时巡
查、夜间突击检查，同步加强交
通高峰期疏导，设置勤务岗点，
常态化部署警力疏导车流，并约
谈相关物业管理方加强管控。后
续逐步推动增设减速带、减速标
线等道路设施完善措施。

已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111
D3GD20260
5130022

揭阳市普宁市南溪
镇竹浦村道路一处
工业垃圾堆放点，
有异味，雨天污水
外排。

普宁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工业垃圾堆放点”实为
揭阳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金属磨屑仓储场
所，该公司厂房棚顶设置有雨水收集管道，雨
天时，雨水经收集管道收集后排向厂房外，不
存在污水排放的情况。现场检查发现以下问
题：（1）厂房大门棚顶雨水收集措施不完善，
大雨天存在雨水倒灌进厂内的隐患；（2）厂内
环境卫生较差，分拣后垃圾杂物未及时清理，
导致产生一定的气味。综上，群众反映问题部
分属实：普宁市南溪镇后寨村引榕干渠引榕桥
南侧一处金属磨屑仓储场所有异味的情况属
实，雨天污水外排的情况不属实。

部分属实

摸清信访点位现
场情况、是否涉
嫌环境违法行为
等，对发现的相
关问题落实整改
措施。

检查人员现场责令该公司对上述
问题立行立改，完善雨水收集措
施，清理垃圾杂物，保持厂区环
境卫生，减少异味产生。目前，
该公司已完善雨水收集措施，有
效防止雨水倒灌，厂内垃圾杂物
已清运至普宁市北部生活垃圾焚
烧厂无害化处理。

已办结 无

147
D3GD20260
5130013

揭阳市惠来县隆江
镇竹老村的钢筋加
工厂，存在噪声和
震动。

惠来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查，信访件所指的钢筋加工厂位于隆江镇竹
老村竹木市场，主要从事钢筋销售，销售过程
需要对钢筋进行切段、或拉直、折弯。噪声源
主要来自钢筋切割过程，震动源主要来自车辆
装卸货时对地面造成的震动。该商铺占地约240
平方米，除沿街大门没有完全封闭外，其他各
面（包括天顶）全部采取用砖墙或铁皮密闭的
方式防治噪声。该区域属于商住混合区。该商
铺属个体工商户，已取得营业执照。根据《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
版）》，该商铺无需办理环评手续，根据《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
》，该商铺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属实

通过立行立改，
对该钢筋销售商
铺内切割机、钢
筋加工设备等产
生的主要噪音进
行多渠道管控，
确保群众诉求得
到真正解决。

2026年5月15日，隆江镇组织综合
行政执法队、市场监督管理所等
职能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对该钢
筋销售商铺内切割机、钢筋加工
设备等主要噪音源设备进行封停
管控。对于该商铺实际经营地址
与《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地址不
相符，存在登记事项变更未依法
办理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场监管
执法人员已于2026年5月14日，现
场向该钢筋销售商铺的经营者出
具《惠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
改正通知书》，并向其明确在整
改期间，不得继续以违法登记状
态开展经营活动，确保经营活动
与登记事项一致。

已办结 无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